
第1頁，共26頁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

114 年勞裁字第 48 號 2 

【裁決要旨】 3 

按依上述之相對人檢券員管理要點第 4 點「檢券員之考核、獎懲、4 

差假、待遇、福利及退休、撫卹、資遣等事項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5 

外，餘悉比照本行一般行員規定辦理。」、相對人辦理員工年度考6 

核注意事項第 7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7 

不得考列甲等：…（二）請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其中事、8 

病假日數，不包含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、病假及延長病假之日9 

數。…」及財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第 9 條第 210 

項第 5 款規定：「各機構人員在考核年度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11 

不得考核列甲等：…五、事、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」，依上述規定12 

可知，相對人檢券員之考核，既比照相對人一般行員規定辦理，則13 

如年度之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依上開規定相對人不得將該14 

員之年終考績評為甲等。而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事、病假日數為15 

16 日，為其所不爭執，則相對人依其 113 年度之出缺勤紀錄依前16 

述規定為其考績評核，再參諸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相對人高雄分行17 

行員及檢券員事、病假超過 14 日因而考績被評為乙等者，分別為18 

4 人及 3 人，足證相對人應非僅對申請人陳○○之工會幹部身分而19 

單獨為差別待遇。因而其因 113 年度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，而20 

被相對人評為考績乙等，符合前述相對人之規定及平等對待原則，21 

難認相對人所為之考績評定，有逸脫合理裁量範圍之情形。 22 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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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裁決本文】 1 

申 請 人 ： 陳○○ 

住 高雄市 

申 請 人 ：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 

設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64 號 

代 表 人 ： 白環榮 

住 高雄市 

共 同 代 理 人 ： 吳栩臺律師 

設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83 巷 1 號 1 樓 

相 對 人 ：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設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0 號 

代 表 人 ： 凌忠嫄 

住 同上 

代 理 人 ： 黃○○ 

住 臺北市 

張簡○○ 

住 臺北市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2 

（下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下同）115 年 1 月 30 日詢問程序終結，並於同3 

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： 4 

主  文 5 

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。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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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及理由 1 

壹、 程序部分： 2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及 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法第3 

35 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4 

裁決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由5 

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。」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：6 

「基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所7 

為之裁決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、第 40 條、第 41 條第 1 項、8 

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。」 9 

二、 申請人陳○○主張其於 114 年 9 月 11日收訖相對人年中發放之10 

考核獎金加計預支考核獎金（申證 1），因合計數額即係相對人11 

考績「乙等」標準之考核獎金，因此申請人陳○○當日方知悉12 

113 年度考績又遭相對人評核為乙等，而因申請人陳○○於 10913 

年間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後，自當年度開始考績就被評為「乙14 

等」，於 111 年度至 113 年度更已連續 3年考績均被評定乙等，15 

此與其未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前 10年間之考績僅曾 1次被評為16 

乙等，顯然有差別對待，因此申請人於 114 年 10 月 28 日提起17 

本件裁決申請，主張相對人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乙18 

等之行為，係針對申請人陳○○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身分所為19 

之不利對待，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20 

當勞動行為。經核，申請人知悉相對人不當勞動行為之時點與21 

提起本件裁決申請日之期間，未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規定22 



第4頁，共26頁 

之 90 日法定期間，程序自屬合法，故准許之。 1 

三、 又申請人於 115 年 1 月 30 日詢問會議更正其請求裁決事項為：2 

「確認相對人評核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評核為乙等之行3 

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4 

（第 1 項）。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，就5 

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重為適當之評核，並將前開重新評核6 

之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（第 2 項）。」核其內容僅是調整請求7 

事項文字以符合其主張之事實，復參相對人對此更正已當場表8 

示對程序上並無意見，故就申請人更正請求裁決事項，自應准9 

許。 10 

貳、 實體部分： 11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12 

(一) 本項事實經過：申請人陳○○為相對人高雄分行檢劵員，職13 

務內容為處理回收之紙鈔與硬幣，包括整理、搬運、鑑定真14 

偽、剔除破損等作業，申請人陳○○並於 109 年 1 月 21 日遞15 

補擔任申請人工會之理事，迄今並仍擔任該職務。申請人陳16 

○○於 114 年 9月 11 日收訖相對人年中發放之考核獎金加計17 

相對人每年年初預先發放員工之預支考核獎金（申證 1），因18 

為合計之數額即係相對人考績「乙等」標準之考核獎金，因19 

此申請人陳○○係於當日方知悉自己 113 年度考績又遭相對20 

人評核為乙等。而申請人陳○○於 109 年間擔任申請人工會21 

理事後，自當年開始年度考績就被評為「乙等」，雖於 110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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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間短暫回復為甲等，惟於 111 年至 113 年間，已連續 3 年1 

考績均被評定乙等，與其尚未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前 10 年間2 

之考績僅曾 1 次被評為乙等，待遇顯然差距懸殊，足認申請3 

人陳○○係因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後遭相對人針對而給予不4 

利益對待。 5 

(二) 申請人陳○○工作表現穩定，從未有能構成連續 3 年遭評核6 

為乙等之重大缺失或表現不佳之情形，卻自 109 年起擔任工7 

會幹部後屢被評核乙等考績，加以相對人考核標準向來不透8 

明、亦沒有具體項目標準，是相對人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9 

年度乙等考績之行為，確實是針對申請人陳○○擔任工會幹10 

部並參與工會活動所給予之不利待遇，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11 

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2 

1. 申請人陳○○於 99 年至 108 年（擔任工會理事前）共 10 年13 

期間，考核均列「乙等」僅 1 次（佔比 10%），職務表現長期14 

優良，且申請人陳○○工作表現一向穩定，未有足以構成連15 

續 3 年遭評核為乙等之重大缺失或表現不佳之情形，卻於 10916 

年擔任申請人工會幹部後，先於當年就被評核為乙等，中間17 

短暫於 110 年恢復為甲等，卻又於 111 年至 113 年間連續 318 

年遭評核為乙等。總計申請人陳○○任申請人工會理事後之 519 

年間，就有 4 年都被評核為乙等，比例高達 8 成，與其擔任20 

工會理事前之 10 年間考績僅有 1 成比例為乙等相比，顯然有21 

顯著的差異，足認相對人對於申請人陳○○之考績評核與申22 



第6頁，共26頁 

請人陳○○擔任工會幹部、參與工會活動具有高度相關，申1 

請人陳○○確實係因參與工會活動而遭受不利益待遇。 2 

2. 相對人雖稱申請人陳○○於 112 年 3 月 9 日之行蹤有異並提3 

出監視器畫面惟據云云，惟依相對人內部規定，該監視器畫4 

面應早已刪除，相對人卻仍保留，顯見相對人係刻意保留以5 

對付申請人工會幹部；再者，當日申請人陳○○亦非行蹤可6 

疑，而是因應分行業務需求，為避開中午臨櫃尖峰時間而彈7 

性提早用餐，且於用餐後隨即返回崗位執行職務，此為銀行8 

實務運作之常態與職務必要之調整，但相對人竟將此做為指9 

摘申請人陳○○工作表現不佳之憑據，顯然是雞蛋裡挑骨10 

頭，其打壓申請人工會幹部之針對性，實不言而喻。 11 

3. 又相對人身為雇主，對於考核辦法之訂定本應秉持客觀且公12 

開透明之原則，然而申請人陳○○卻未能完全知悉相對人公13 

司之考核標準。相對人從未對全體員工公告考核原則，亦未14 

提出明確考核規定，且相對人並不會主動提供任何完整考績15 

評核表或細節說明，導致考核制度流於主觀恣意，而缺乏客16 

觀檢驗標準，申請人陳○○都只能於發放獎金時，才能被動17 

獲知前一年之考核結果，卻對於整個考核評定過程與內容，18 

毫無所悉，亦根本無從申訴起。相對人於另案亦屬考績爭議19 

之裁決申請，尚能提出考績評分說明表作為證據，但在本件20 

亦始終提不出相關考核表單，僅是口頭說明，顯然相對人只21 

是為掩飾其不當動機，刻意規避提出之義務，其針對申請人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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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○○之心，昭然若揭。 1 

4. 由上可知，相對人評核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為乙等之行2 

為，確實是針對申請人陳○○擔任工會幹部並參與工會活動3 

所給予之不利待遇，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4 

當勞動行為。 5 

(三) 申請人工會近年來積極維護勞工權益並有提出檢舉，故相對6 

人對於申請人工會心生不滿已久，相對人對於申請人工會幹7 

部是系統性且持續性地惡意針對（雙方亦有另件考績爭議裁8 

決申請審理中）。相對人未反省自身行為，一再惡意報復包括9 

申請人陳○○在之內申請人工會幹部而給予乙等考績，已足10 

對其他會員造成寒蟬效應，自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11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2 

1. 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之乙等考績，是相對人自 109 年開始之13 

反工會行為及惡意針對之延續，並非基於該年度工作表現之14 

客觀考評，先予敘明。 15 

2. 申請人工會自 113 年起，針對相對人片面違法扣除勞工「互16 

助金」之行為提出檢舉，業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查屬實並17 

裁處違法在案；近期則因相對人片面變更會務假處理慣例以18 

及利用考績方式同時打壓申請工會理事長，申請人工會已提19 

出另件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，依此可證相對人對於申請20 

人工會確實具有打壓之動機。然而，相對人不檢討自身違法21 

之行徑，反因申請人工會行使監督與檢舉權利而心生不滿，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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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而採取一連串報復性作為，對工會運作施加無理限制與刁1 

難，實不可取。 2 

3. 而依申請人自行統計之結果，相對人確實有針對申請人工會3 

幹部進行差別待遇：相對人迄今未能回答申請人工會理監事4 

考評為乙等之比例問題，故經申請人工會自行整理主要理監5 

事（申請人陳○○、理事長白環榮、張○○、蕭○○與蘇○6 

○）近 5 年之考評紀錄（參申請人補充理由（一）狀第 2 至 37 

頁），結果顯示申請人工會幹部遭評核為乙等之比例高達8 

64%，明顯高於相對人高雄分行一般員工被評為乙等之 27%9 

比例與一般工會會員被評為乙等之 29%比例，相對人刻意針10 

對並打壓申請人工會幹部之意圖，至為灼然。 11 

4. 依上，本件相對人將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評核為乙等之12 

行為，確實為相對人報復工會計畫之一部份，其係藉由對申13 

請人工會核心幹部施加不利處分，達成削弱並打壓申請人工14 

會組織運作之目的，其支配介入工會之惡意至然，已構成工15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6 

(四) 請求裁決事項： 17 

1. 確認相對人評核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評核為乙等之行18 

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19 

為。 20 

2. 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，就申請人陳21 

○○113 年度考績重為適當之評核，並將前開重新評核之證明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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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交勞動部存查。 1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2 

(一) 申請人陳○○於 113 年請事病假合計超過 14 天，依相對人之3 

考核規定，該年度不得考列甲等，相對人係基於其出缺勤紀4 

錄以及前述考核規定，而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考績乙等，5 

此評定結果自屬客觀合理，與其工會幹部身分無涉： 6 

1. 按「檢券員之考核、獎懲、差假、待遇、福利及退休、撫卹、7 

資遣等事項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餘悉比照本行一般行員8 

規定辦理。」、「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考列甲9 

等：…（二）請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其中事、病假日10 

數，不包含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、病假及延長病假之日11 

數。…」、「各機構人員在考核年度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12 

不得考核列甲等：…五、事、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」，相對人13 

檢券員管理要點第 4 點（相證 1）、相對人辦理員工年度考核14 

注意事項第 7 點第 2 款（相證 2）、財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15 

機構人員考核辦法第 9 條第 2 項第 5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 16 

2. 經查，申請人陳○○於 113年請事病假之日數合計為 16天（相17 

證 3 第 1 頁），故依上開規定，已該當年度事病假合計超過 1418 

天而不得考列為甲等之規定，相對人依上開考核規定自無從19 

將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之考評列為甲等；而除了 113 年度外，20 

申請人陳○○於 112 年請事病假之日數則是高達 26 天（相證21 

3 第 2 頁），故該年度其亦屬事病假合計超過 14 天而不得考列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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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甲等之情形。依此，相對人高雄分行係考量申請人陳○○1 

之出缺勤紀錄，其 113 年與 112 年事病假合請日數已超過 142 

日，故相對人依上開考核之規定將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及 1123 

年之考績均為乙等（相證 4），自為客觀合理且有據，與申請4 

人陳○○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身分完全無涉。 5 

3. 次查，申請人員員工請假申請若有申請事病假總計超過 14 日6 

之情形，相對人之差勤系統將於員工送交申請單前顯示警示7 

畫面（相證 10），以利請假申請者評估，而申請人陳○○於8 

114 年 12 月 2 日調查會議時，已自承看過相對人當庭提示之9 

相證 10 差勤系統警示畫面（詳參 114 年 12 月 2 日初審會議10 

紀錄第 3 頁第 15 行至第 17 行），而前述警示畫面明確列有：11 

「按考核規定，考核年度內，請事、病假天數合計超過 14 日12 

者，不得考列甲等（A 等）。（提前退休、辭職或留職停薪有13 

另予考核者，另按服務期間比例計算天數）是否確定送出申14 

請？」等文字內容，可證申請人陳○○請假時已知悉相關考15 

核規定。況且，申請人陳○○於 113 年之事病假申請超過 1416 

日部分，係為本人所申請（相證 11），益徵其確實已看過系爭17 

系統之警示畫面，是以申請人陳○○明確知悉年度事病假超18 

過 14 日不得考列為甲等一事，從而，申請人陳○○辯稱其不19 

知道年度事病假超過 14 日將影響考績之考核管理事項云云，20 

顯與事實不符。再者，申請人陳○○早於 105 年即因請事病21 

假達 16 日，致使其年度考績因此被考列為乙等（相證 12），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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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此，申請人陳○○辯稱其不知相關規定，顯屬臨訟置辯。 1 

4. 況且，相對人有關年度事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、不得考列甲2 

等之相關規定，已公告於行內網法規檢索系統（相證 13），並3 

且於行內網講義下載區之新進人員請假說明亦有提醒員工年4 

度請事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不得考列為甲等（相證 14），因此5 

相關規定均已公告於相對人行內網，申請人陳○○辯稱不知6 

道考核管理事項之細節云云，不足為採。 7 

(二) 又申請人陳○○除了有事病假請假日數合計超過 14日而不得8 

考列為甲等之情形以外，其工作表現有明顯專業能力不足之9 

疑慮，亦曾有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： 10 

1. 申請人陳○○於 112 年 7 月 5 日整理玉山銀行左營分行送來11 

之鈔券時，經其人工點鈔後聲稱該銀行送來之鈔券短少新臺12 

幣（下同）500 元，惟 112 年 7 月 13 日系爭鈔券送往相對人13 

高雄分行之高速點鈔機進行複點時，發現根本沒有短少，但14 

已導致相對人錯誤向玉山銀行多收取該筆款項，而影響相對15 

人聲譽甚鉅（相證 5 第 1 至 2 頁）。 16 

2. 申請人陳○○於 112 年 9 月 7 日人工點鈔時又再次點鈔錯誤，17 

經送相對人高雄分行之高速點鈔機進行複點時又發現多18 

1,000 元（相證 5 第 3 頁）；再者，申請人陳○○於 112 年 1119 

月 8 日人工點鈔時又聲稱短少 1,000 元，惟系爭鈔券送往相對20 

人高雄分行高速點鈔機進行複點時，發現根本沒有短少，申21 

請人陳○○遂於 112 年 12 月 18 日歸還該筆款項（相證 5 第 4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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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）。依此可知，申請人陳○○身為資深檢券員，卻於短短半1 

年間即發生 3 次鈔券誤點之錯誤，足見其專業能力明顯不足，2 

相對人亦係基於申請人陳○○之客觀工作表現給予相對應之3 

考績。 4 

3. 另外，申請人陳○○於 112 年 3 月 9 日上午 11 時 17 分，未5 

達中午休息時間且未經主管核准之情況下，即逕行騎乘機車6 

外出（相證 8），而申請人陳○○於上班時間擅離工作崗位，7 

已違反相對人工作規則。 8 

4. 由上可知，申請人陳○○主張其並無足以構成連續 3 年評核9 

為「乙等」之重大過失或表現不佳之情形云云，顯與事實不10 

符，相對人是基於相關規定及客觀事實所為之考評，與申請11 

人陳○○之工會理事身分無關，其考績評核更非為報復性之12 

不利對待。 13 

(三) 相對人並無報復申請人工會理監事之動機，亦無任何報復之14 

舉動，申請人之主張，顯然無稽： 15 

1. 相對人就員工之考核，均由員工所屬單位主管依考核評等標16 

準，客觀針對員工工作表現，並衡量個人工作、勤惰、品德17 

及才能、貢獻等因素為客觀公平之考評，先由單位人評委員18 

針對各業務主辦襄理之排序初評，採合議制多數決完成考核19 

工作後，再呈單位主管核定後函報相對人總行；又相對人因20 

之考核標準比照公務人員，考績甲之比例受有不得超過 73%21 

之限制，並綜合評比員工工作表現、工作態度、業務績效等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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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再核予考績。 1 

2. 因申請人陳○○有事病假請假日數合計超過 14日而不得列為2 

甲等之事由，且亦有專業能力不足、違反工作規則之情事，3 

故相對人基於上開考核規定及具體事實，而給予其 113 年及4 

112 年之考績均為乙等，並非針對申請人陳○○之工會理事身5 

分所為之不利處分，已如上述。而相對人之考績評定既是基6 

於符合勞動契約誠信本旨之工作規則標準而為，並依申請人7 

陳○○對相對人之組織貢獻度而為客觀合理之評定，自不得8 

僅因相對人未給予申請人陳○○「甲等」之考評結果，逕認9 

定相對人對申請人工會有干預介入等不當勞動行為。 10 

3. 再查，相對人高雄分行之員工考績為乙等之比例約為 27%，11 

而相對人高雄分行員工兼具工會會員身分者之 113 年考績為12 

乙等之比例則約為 29%，兩者差距甚微（相證 9）；換言之，13 

相對人高雄分行員工兼具工會會員身分者考績為甲等之比14 

例，仍高達約 71%，因此申請人工會及申請人陳○○一再主15 

張相對人打壓工會成員云云，洵屬無稽。 16 

4. 再者，相對人其他員工年度事病假日數只要有合計超過 14 日17 

者，其年度考績亦被考列為乙等（相證 15，因符合此情形被18 

考列為乙等之員工甚多，故僅節錄申請人陳○○曾任職之單19 

位），足證「年度事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不得考列甲等」之規20 

定是一體適用於全體員工，相對人並遵守相關規定辦理員工21 

年度考核，依此所為之考績評定顯係客觀合理，相對人並無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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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申請人陳○○之工會理事身分而有差別對待。 1 

5. 末查，申請人主張相對人以考績手段打壓工會幹部，係因申2 

請人工會針對互助金爭議而檢舉相對人，相對人遭受裁罰而3 

心生不滿，進而採取報復行為云云。惟查，相對人辦理員工4 

考核係依據相關規定辦理，與相對人是否遭受裁罰毫無關5 

聯；尚且，系爭互助金處理之業務單位為職工福利委員會，6 

該組織成員多為另一工會即「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7 

會」之工會幹部及其成員，申請人工會與該工會間之爭執包8 

括歷年跨區招收工會會員、停扣工會會費等問題以及相關訴9 

訟案件（案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2 年度勞訴字第 1 號民10 

事裁定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3 年度勞專調字第 303 號）等，11 

可見申請人與該工會間長期相處不睦，加以相對人根本不知12 

檢舉人為何人，故相對人根本不可能因互助金爭議而以考績13 

手段對申請人工會幹部為報復行為。反觀申請人一再以與本14 

件無關且與事實不符之主張指摘相對人，企圖混淆視聽，實15 

有借題發揮之嫌。 16 

(四) 最後，因銀行業務多元且複雜，如存匯、外匯、授信、會計、17 

數金、公庫、出納、理專等業務，相對人為提升並檢視單位18 

各項經營績效，對行員各項職能有評分項目之需求，因此設19 

有行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之報表；但因為檢券員係中央銀行20 

委託相對人而特別招考之甄試類別，業務僅為鬆票、整鈔等21 

鈔券整理工作，相較於行員之各項業務而言，其業務性質上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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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為單一，故就檢券員部分仍依相對人考核相關規定辦理年1 

度考核，惟尚未導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之報表，併予陳明。 2 

(五) 答辯聲明： 3 

申請人之請求駁回。 4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5 

(一) 申請人陳○○111 年度、112 年度及 113 年度之考績均為乙等6 

（相證 15）。 7 

(二) 申請人陳○○111 年度、112 年度及 113 年度，請事病假日數8 

分別為 28 日 2 小時、28 日、16 日（相證 15）。 9 

四、 本案爭點： 10 

相對人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為乙等之行為，是否構成11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12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13 

(一)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14 

其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15 

體爭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16 

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17 

較，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18 

外，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19 

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20 

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判斷雇主之行21 

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時，應依勞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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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關係脈絡，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況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1 

是否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依據；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2 

為之主觀要件，不以故意者為限，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3 

行為之認識為已足。又 99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工會法，4 

係參考美國、日本之立法例，導入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制度，5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6 

權之人，不得為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7 

活動之行為，即日本所稱之支配介入行為。且「該禁止支配8 

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，雇主之主觀9 

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，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10 

入行為之存在，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，不需再個別11 

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。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12 

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，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、第 3 款、13 

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14 

思要件即明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、10615 

年度判字第 222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。 16 

(二) 申請人主張：申請人陳○○自 99 年起為相對人高雄分行檢劵17 

員，職務內容為處理回收之紙鈔與硬幣，包括整理、搬運、18 

鑑定真偽、剔除破損等作業，嗣於 109 年 1 月 21 日遞補擔任19 

申請人工會之理事，迄今仍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。申請人陳20 

○○於 114 年 9月 11 日收訖相對人年中發放之考核獎金加計21 

相對人每年年初預先發放員工之預支考核獎金，方知悉 113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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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考績又遭相對人評核為乙等。而申請人陳○○自 109 年1 

間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後，當年度考績就被評為「乙等」，2 

雖於 110 年間短暫回復為甲等，惟於 111 年至 113 年間，已3 

連續 3 年考績均被評定乙等，與其尚未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4 

前 10 年間之考績僅曾 1 次被評為乙等，差距懸殊，足認申請5 

人陳○○係因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而遭相對人針對而給予不6 

利益對待。又申請人工會近年來積極維護勞工權益並有對相7 

對人提出檢舉，故相對人對於申請人工會心生不滿已久，相8 

對人報復包括申請人陳○○在之內申請人工會幹部而給予乙9 

等考績，此觀申請人工會幹部遭評核為乙等之比例高達10 

64%，明顯高於相對人高雄分行一般員工被評為乙等之 27%11 

比例與一般工會會員被評為乙等之 29%比例即知，此一行為12 

已對其他會員造成寒蟬效應，自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13 

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 14 

相對人則以：申請人陳○○於 113年請事病假日數為 16日（相15 

證 15 第 2 頁），超過 14 天，依相對人檢券員管理要點第 416 

點「檢券員之考核、獎懲、差假、待遇、福利及退休、撫卹、17 

資遣等事項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餘悉比照本行一般行員18 

規定辦理。」（相證 1）相對人檢券員管理要點第 4 點「檢券19 

員之考核、獎懲、差假、待遇、福利及退休、撫卹、資遣等20 

事項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餘悉比照本行一般行員規定辦21 

理。」（相證 1）、相對人辦理員工年度考核注意事項第 7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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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第 2 款規定：「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考列1 

甲等：…（二）請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其中事、病假2 

日數，不包含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、病假及延長病假之日3 

數。…」（相證 2）、及財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考4 

核辦法第 9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：「各機構人員在考核年度5 

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考核列甲等：…五、事、病假6 

合計超過十四日」（相證 13）之考核規定，申請人陳○○1137 

年度因病假超過 14 日而不得考列甲等，相對人係依其出缺勤8 

紀錄以及前述考核規定，而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考績乙9 

等，此評定結果自屬客觀合理，與其工會幹部身分無涉。相10 

對人辦理員工考核係依據相關規定辦理，已如前述，與相對11 

人是否遭受裁罰毫無關聯，且關於互助金處理之業務單位為12 

職工福利委員會，該組織成員多為另一工會即「臺灣銀行股13 

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」之工會幹部及其成員，申請人工會與14 

該工會間之爭執與訴訟，相對人並未介入，加以相對人根本15 

不知檢舉人為何人，故相對人根本不可能因互助金爭議而以16 

考績手段對申請人工會幹部為報復行為，相對人並無任何對17 

申請人工會支配介入之情形等語置辯。 18 

(三) 相對人為申請人陳○○之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所指「雇主」： 19 

按「檢券員配置員額，由本行（即相對人）擬訂後報請中央20 

銀行核定並由本行負責一切管理事宜。」、「檢券員之任免，21 

在中央銀行核定員額內，由本行比照助理辦事員之任免程序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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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，並將有關資料造冊報請中央銀行備查。」、「檢券員之1 

考核、獎懲、差假、待遇、福利及退休、撫卹、資遣等事項，2 

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餘悉比照本行一般行員規定辦理。」，3 

為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檢券員管理要點（下稱相對人檢券4 

員管理要點）第二、三、四點所明定（相證 1），可知相對人5 

之檢券員係由相對人比照助理辦事員之任免程序辦理，其考6 

核、獎懲、差假、待遇、福利及退休、撫卹、資遣等事項，7 

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餘悉比照相對人一般行員規定辦理，8 

則實際上任免管理由相對人為之，且除上開要點規定外，其9 

他勞動條件亦比照相對人之行員，且相對人亦不否認申請人10 

陳○○之勞、健保投保單位為相對人，則相對人為申請人陳11 

○○之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雇主，堪以認定。相對人辯稱12 

申請人陳○○之雇主應為中央銀行云云，即非可採。 13 

(四) 相對人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為乙等之行為，不構成14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5 

1. 按雇主依據其所設定之考績評定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，如無16 

違反工會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，且非該當於逸脫考績評定之17 

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、基於誤認前提事實所為之考績評定、18 

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之考績評定等逸脫合理19 

的裁量範圍之情形時，則宜尊重雇主之裁量權限。 20 

2. 按依上述之相對人檢券員管理要點第 4 點「檢券員之考核、21 

獎懲、差假、待遇、福利及退休、撫卹、資遣等事項，除本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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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另有規定外，餘悉比照本行一般行員規定辦理。」、相對1 

人辦理員工年度考核注意事項第 7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考核年度2 

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考列甲等：…（二）請事、病假3 

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其中事、病假日數，不包含因安胎事由所4 

請之事、病假及延長病假之日數。…」（相證 2）及財政部所5 

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第 9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：6 

「各機構人員在考核年度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考核7 

列甲等：…五、事、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」（相證 13），依上8 

述規定可知，相對人檢券員之考核，既比照相對人一般行員9 

規定辦理，則如年度之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依上開規10 

定相對人不得將該員之年終考績評為甲等。而申請人陳11 

○○113 年度事、病假日數為 16 日（相證 15 第 1 頁），為其12 

所不爭執，則相對人依其 113 年度之出缺勤紀錄依前述規定13 

為其考績評核，再參諸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相對人高雄分行14 

行員及檢券員事、病假超過 14 日因而考績被評為乙等者，分15 

別為 4 人及 3 人（相證 15 第 1 及 2 頁），足證相對人應非僅16 

對申請人陳○○之工會幹部身分而單獨為差別待遇。因而其17 

因 113 年度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，而被相對人評為考績乙18 

等，符合前述相對人之規定及平等對待原則，難認相對人所19 

為之考績評定，有逸脫合理裁量範圍之情形。 20 

3. 申請人雖主張（1）申請人陳○○自 109 年間擔任申請人工會21 

理事後，當年度考績就被評為「乙等」，雖於 110 年間短暫回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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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為甲等，惟於 111 年至 113 年間，已連續 3 年考績均被評1 

定乙等，與其尚未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前 10 年間之考績僅曾2 

1 次被評為乙等，差距懸殊；（2）且申請人陳○○主管曾有口3 

頭要求其離職之不適當言詞，雙方也曾經為了請事、病假之4 

證明文件爭執；（3）申請人陳○○曾看見其主管上班打瞌睡，5 

請工會理事長向其轉達該行為不妥，故相對人始對工會理事6 

之申請人陳○○予以針對，而給予考績乙之不利益對待云7 

云。經查： 8 

（1） 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及 112 年度之事、病假日數分別為9 

16 日、26 日又 2 小時（相證 15 第 1 及 2 頁），為相對人10 

所不爭執，則依相對人前開一年內事、病假超過 14 日者，11 

不得考甲等之規定，相對人該兩個年度給予申請人陳12 

○○考績乙等，即係依相對人之規定辦理，難謂與其工13 

會幹部之身分有關。關於 111 年度考績為乙等一事，依14 

申請人陳○○之主管即相對人代理人張簡○○陳稱：15 

「111 年的考績是因為，一是於（該年）5 月 11 日上班16 

時間（下午 3 時初）即離開工作崗位、進入康樂室（員17 

工休息場所），約莫於下午 3 時 15 分之後被總務襄理當18 

場糾正，但申請人陳○○未立即回座位，而是繼續待在19 

康樂室內直到下班；另 10 月 13 日其辦理鬆票業務時，20 

未核實券數即剪紮（1 顆內有 10 紮，1 紮 10 萬），致短21 

少 10 萬，屬於工作上嚴重錯誤，正常程序是檢券員應該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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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檢查紮數是否完整後才剪紮，但申請人陳○○是剪紮1 

後清點才發現少一紮，該部分就必須再由業務主管去向2 

同業追尋該筆金額，倘若同業否認則該部分就必須由相3 

對人或是申請人陳○○賠付。上開事項都紀錄在我的筆4 

記本上（庭呈筆記本 2022 年 5 月及 10 月行事曆；經影5 

印當庭編為相證 18），我是申請人陳○○之直屬主管，其6 

考績是由我及呂○○襄理、翁○○高級辦事員 3 人負責7 

初評，後送出納襄理審閱，再送給出納副理、人事副理、8 

分行經理，由分行經理核決。」（參 114 年 12 月 30 日第9 

1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3 頁第 11 行至第 23 行）等語，核與10 

其所提出之相證 18 筆記本影本內容相符，堪信為真實。11 

則申請人陳○○111 年度之考績為乙等，係在其主管依其12 

正當考核權限內所為之考核行為，實難僅因相對人 11113 

年度給予申請人陳○○考績乙等，即謂係與其工會幹部14 

之身分有關。 15 

（2） 關於申請人陳○○主張其主管曾有口頭要求其離職之不16 

適當言詞，雙方也曾經為了請事病假之證明文件爭執部17 

分，查申請人陳○○之主管張簡○○陳稱：「（請問相對18 

人主管張簡○○與申請人陳○○於工作時是否有發生糾19 

紛、爭執？）沒有。」、「她是否要離職，不是我的職級20 

可以決定的，且我也沒有叫她離職。至於請事病假的證21 

明文件，銀行有相關規定…」，而申請人陳○○亦自承：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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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離職等語主管真的有說，只是目前沒有證據。」（參 1141 

年 12月 30日第 1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5頁第 10行至第 232 

行）觀諸上開內容，張簡○○既否認有要求申請人陳○○3 

離職之言論，而申請人陳○○亦自承無證據可以證明上4 

開事實；另依勞工請假規則第 10 條：「勞工請假時，應5 

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。但遇有6 

急病或緊急事故，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。辦理請假7 

手續時，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。」之規定，8 

申請人陳○○請病假時，相對人本即得要求其提出相關9 

證明文件，而申請人陳○○僅稱曾因證明文件與其主管10 

有爭執，卻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，則申請人此部分11 

之主張，即難採信。 12 

（3） 申請人陳○○固陳稱曾看見其主管上班打瞌睡，曾請工13 

會理事長向其主管轉達該行為不妥，故相對人始對擔任14 

理事之申請人陳○○予以針對，而給予 113 年度之考績15 

為乙等云云，惟張簡○○陳稱：「（請問相對人主管張簡16 

○○，是否曾有工會成員或其他人轉告你上班不要睡17 

覺？）沒有。」（參 114 年 12 月 30 日第 1 次調查會議紀18 

錄第 4 頁第 5 至 8 行），而申請人復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19 

證明，自難認申請人此部分之主張為可採。 20 

（4） 綜上，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之事、病假日數為 16 日，21 

則相對人依其 113 年度之出缺勤紀錄依前述考核規定，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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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乙等，再參諸其 1121 

年度考績亦是因其事、病假請假日數已達 26 日又 2 小2 

時，故此二年度相對人依上開規定給予考績乙，均符合3 

規定及平等對待原則。至於 111 年度之考績，相對人則4 

是依據申請人陳○○實際表現所為之考績，並未逸脫合5 

理的裁量範圍，均已如上述。依此，相對人 111 年至 1136 

年度均給予申請人陳○○考績乙等之行為，均難認與其7 

工會幹部之身分有關，申請人此部分之主張，均不足採。 8 

4. 綜上所陳，相對人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乙等之評9 

定，並無違反工會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，且無逸脫合理裁量10 

範圍之情形，難認係屬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利待遇，申11 

請人主張相對人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乙等之行12 

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，13 

不足採信。 14 

(五) 相對人給予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為乙等之行為，不構成15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6 

申請人雖主張申請人工會近年來積極維護勞工權益，並有對17 

相對人提出關於互助金之檢舉，故相對人對於申請人工會心18 

生不滿已久，相對人報復包括申請人陳○○在之內申請人工19 

會幹部而給予乙等考績，比例明顯高於相對人高雄分行一般20 

員工與一般工會會員被評為乙等者，此一行為已對其他會員21 

造成寒蟬效應，自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22 



第25頁，共26頁 

動行為云云。經查，相對人對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評為1 

乙等之行為，係因其 113 年度之事、病假合計為 16 日，依相2 

對人之規定，年度事、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者，考績不得評為3 

甲等，故相對人將其 113 年度考績評為乙等之行為，符合相4 

對人之規定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5 

行為，已如前述；至於互助金檢舉部分，相對人辯稱根本不6 

知檢舉人為何人乙節，申請人並未否認，且遍查卷證，並無7 

事證足認相對人係因互助金爭議而以考績手段對包含申請人8 

陳○○在內之工會幹部為報復之事實。是申請人以相對人係9 

因申請人陳○○擔任工會幹部致其 113 年考績被評為乙等一10 

事，而主張相對人針對申請人工會為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11 

申請人工會之工會活動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12 

不當勞動行為云云，均難採信，洵無足採。 13 

(六) 救濟命令部分： 14 

申請人有關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30日內，就15 

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考績評核分數重為適當之評核，並將16 

前開重新評核之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之救濟命令請求，係以17 

相對人評核申請人陳○○113 年度之考績為乙等之行為，構成18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為前19 

提，然該請求既業經本會駁回如前，申請人之救濟命令即失20 

所附麗，應併駁回。 21 

(七)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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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對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1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2 

條第 1 項、第 51 條第 1 項，裁決如主文。 3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

裁決委員 張詠善 

 李瑞敏 

 張義德 

 蔡志揚 

 侯岳宏 

 王嘉琪 

 蔡正廷 

 林俊宏 

 林垕君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3 0 日 4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5 

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6 

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7 


